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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國小101年度孝親月校慶運動會實施計畫
暨社區聯合運動大會競賽規程
一　、宗　　旨：

（1） 推行全民精神建設方案，加強社會教育、匡正社會風氣、提倡正當休閒育樂
      活動。

（二）加強推行全民運動，發掘體育人才，增進鄉民、學生身心健康。

（三）加強校際社團聯誼活動，促進鄉民、學生身心平衡發展，提昇田徑運動技術 

      水準，增進彼此友誼。
（四）結合母親節慶祝活動進行為家中長洗腳活動，藉由此活動增加孩子與家人的
      感情，並能夠身體力行從事孝行
二　、指導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　、主辦單位：大同鄉公所崙埤村
四　、承辦單位：大同國小
  五　、舉辦日期：中華民國101年5月12日（星期六）

七　、舉辦地點：大同鄉運動場。

八　、參加單位：本校各年級以班為單位。

  九　、參加資格：參加比賽運動員，本校均以一百學年正式註冊之在學學生為
                  限。

  十　、分　　組：本校班際組以年段分別為：高男組、高女組、中男組、中女組、

                  低男組及低女組。
  十一、競賽項目：國小組
高男組：

	第一組
	
	
	
	
	

	1. 
	2. 胡俊豪
	3.楊子霖
	4. 周家平
	5. 楊伯賢
	6.

	第二組
	
	
	
	
	

	1. 
	2.吳聖文 
	3. 黃朝偉
	4. 張啟政
	5.李弦忠 
	6. 賴承恩

	第三組
	
	
	
	
	

	1. 
	2. 王智威
	3.許祈恩
	4.游偉強
	5.賴聖賢
	6.楊念平

	第四組
	
	
	
	
	

	1.
	2賴啟弘
	3.王智凱
	4.吳晨佑
	5.古榮恩
	6.賴韋倫


高女組：

	第一組
	
	
	
	
	

	1. 賴于萱
	2.封卉鑫
	3.許佩萱
	4.陳靈馨
	5.許雅雯
	6.林心慈

	第二組
	
	
	
	
	

	1.林愷芯
	2.黃雨慈
	3.葉羽霜
	4.簡依恬
	5.徐媗
	6.許孟婷 

	第三組
	
	
	
	
	

	1.張亦得 
	2.雷芳妤
	3.周婕如
	4.許家妮
	5.林靜瑤
	6. 高潔

	第四組
	
	
	
	
	

	1. 高靜
	2.吳天心
	3. 周巧婕
	4.林佳馨
	5.賴艾汶
	6. 黃麗珍


中男組

	第一組
	
	
	
	
	

	1. 林浩然
	2.賴宏仁
	3.陳乃心 
	4.古榮慈
	5.賴韋伯
	6.楊育豪

	第二組
	
	
	
	
	

	1.楊育誠
	2.陳聖宇
	3.金育晨
	4.陳靈聲
	5. 吳皓倫
	6.許浩瑋

	第三組
	
	
	
	
	

	1. 賴凱翔
	2. 何子棋
	3.周家南
	4.林杰倫
	5.高子堯
	6.林愷文


中女組

	第一組
	
	
	
	
	

	1. 吳芝林
	2.吳岱柔
	3.周婕妤
	4.曾予
	5. 高芸甄
	6.賴聖芯

	第二組
	
	
	
	
	

	1. 吳嘉馨
	2.賴裴林
	3.張岱妤
	4.黃郁婷
	5 方倢羽
	6.林欣 

	第三組
	
	
	
	
	

	1. 許雅萱
	2.吳心茜
	3.周佩潔
	4.曾馨
	5.吳岱妮
	

	第四組
	
	
	
	
	

	1.李馨
	2.黃麗萍
	3.簡璦
	4.賴慧怡
	5.黃敏雪 
	

	第五組
	
	
	
	
	

	1. 胡佳馨
	2.李子薇
	3.高心芮
	4.吳心潔
	5.林愷琪
	


低男組

	第一組
	
	
	
	
	

	1. 周筠祥
	2.林德倫
	3.高駿
	4.徐浩
	5.吳翰業
	 

	第二組
	
	
	
	
	

	1.賴以群
	2.高子荃
	3.張泰宇
	4.黃祐恩
	5.賴凱鑫
	

	第三組
	
	
	
	
	

	1. 林愷圳
	2.古鑫
	3.李恩祈
	4.曾言
	5.林盛竹
	


低女組

	第一組
	
	
	
	
	

	1. 許雅芸
	2.葉聖潔
	3.曾静雯 
	4. 陳靈罄
	5.王佳臻
	6.周婕雯

	第二組
	
	
	
	
	

	1. 古宜諼
	2.游馨汝 
	3.林芳婷
	4.簡蓁
	5.楊以琳
	

	第三組
	
	
	
	
	

	1.高子婷
	2.吳芊菁
	3.李欣婕
	4.何姿妤
	5.曾静宣
	


十二、競賽規則：採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田徑規則。

十三、各項錦標錄取名額與計分方法：

（一）個人獎及獎狀獎品：單項各項目競賽優勝前三名之選手分別頒發獎品，四、五、六名頒發參加獎。

（二）各組各種錦標錄取名額：國小生活教育及運動精神總錦標取一名頒發獎狀。

十四、申訴與懲罰：
（一）比賽爭議：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亦不得提出申訴。
（二）合法申訴：應由單位領隊簽字蓋於爭議發生卅分鐘內用書面說明（具附表）審判委員正式提出，以審判委員之判決為終結。
（三）發生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者：一經証實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及個人已得或應得之分數。若接力賽項目發生則取消該項比賽中所得名次及分數。

  十五、趣味競賽：（一）低年級：　（二）中年級：　（三）高年級：

  十六、大隊接力：本校三單位混合競賽。 
十七、經費概算：1.恆達科技 2.社區補助 3.預算
	項目
	單價(元)
	數量/單位
	合計
	備註

	車資
	7000
	2
	1,4000
	

	場地布置及趣味競賽道具
	2,000
	1式
	2,000
	

	愛心志工
	300
	6人
	1,800
	

	愛心商店
	200
	8間
	1,600
	

	品德優良模範生
	200
	19人
	3,800
	桓達科技

	模範家長
	200
	4人
	800
	

	特殊愛心服務獎
	2000
	1人
	2,000
	

	愛心服務獎
	200
	2人
	400
	

	教職員及學生午餐
	60
	178
	10,680
	

	來賓午餐
	2,500
	3桌
	7,500
	

	臉盆
	40
	30個
	1,200
	

	毛巾
	10
	30條
	300
	

	競賽獎品
	50
	22人
	1,100
	第一名-桓達科技

	
	30
	22人
	660
	第二名-桓達科技

	
	20
	22人
	440
	第三名-桓達科技

	
	10
	54人
	540
	參加獎-桓達科技

	大隊接力獎品
	200
	4箱
	800
	桓達科技



	
	240
	8箱
	1,920
	

	總計
	51,540元整
	


十八、附則：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籌備委員會隨時修正公佈之。 
十九、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執行，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任會計：          校長：
